
 

 

身心障礙者鑑定流程 

 

 

 備註：在本院領取身心障礙者鑑定表者僅限於設籍臺北市之住院及本院居  

       家醫療收案個案。 

 

門診 

依申請鑑定之障礙類

別掛號 

醫師進行身體系統構

造或功能鑑定並開立

醫令碼及優免碼 

民眾備妥相關資料至

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申

請身心障礙者鑑定 

院區社工課將申請人

資料提供區公所建檔

並在本院領取身心障

礙者鑑定表 

院區社工課安排到宅

鑑定醫師、鑑定人

員，與申請人或家屬

約定鑑定時間 

是 

院區社工課確認本院醫師及鑑定人員填寫完成之鑑定表

後，至衛福部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登錄資料，

並下載印出申請人之身心障礙鑑定報告書 

鑑定人員完成活動參

與與環境因素評估 

到宅鑑定 

住院或為本院 

居家醫療個案 

否 

居醫個案到宅鑑定 住院 

民眾有身心障礙鑑定需求 

如醫師認定需進一步

檢查或測驗者，另安

排時間受檢 

如醫師認定需進一步

檢查或測驗者，另安

排時間受檢 

經縣市政府衛生局、社會局分別審核後， 

由申請人戶籍所在地區公所，核發證明 

依規定函送申請人之身心障礙者鑑定表及報告書至申請

人戶籍所在地之衛生主管機關 


